
常山第二医院、常山第二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案关于公开招募投资人的公告

2026 年 1 月 4 日，常山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常山法院”）

分别作出（2025）浙 0822 破申 43 号、（2025）浙 0822 破申 44 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务人常山第二医院（以下简称“常山二院”）、

常山第二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院管理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于同日指定管理人。3 月 13 日，常山法院裁定对常山二院

及二院管理公司进行实质合并破产清算。

鉴于常山二院系医疗机构，具有一定的运营价值。为充分保护债

权人利益，挖掘债务人资产的核心价值，实现债务人财产价值最大化。

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并根据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过的《意向投资人引进方案》，现面向社会公开

招募投资人，就本次招募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招募须知

1.本次招募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面向全国招募意向投资

人，公告内容对全体投资人平等适用。

2.本公告是由管理人编制，意向投资人决定报名前应仔细阅读本

公告全部内容，理解投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一旦提交报名材料

即视为同意按管理人披露的常山二院项目情况进行投资，也视为完全

认同本次投资人招募程序并同意承担所有风险。本公告仅为信息披露

文件，不构成管理人对投资人的要约或承诺，亦不替代投资人的尽职

调查。管理人对披露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不承担担保责任，投资人

应基于独立尽调作出决策。

3.意向投资人向管理人报名的，视为确认本次招募程序，自愿接

受本公告约定，并自行承担与本次投资相关的全部风险。投资人应知

悉破产重整相关税收政策，预判并承担可能产生的税务负担与风险。



意向投资人自行承担因管理人尚未掌握的瑕疵导致的风险及损失。

二、债务人基本情况

（一）工商信息

1.常山第二医院

企业名称 常山第二医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52330822MJ9734181W 法定代表人 邵志华

社会组织类型 民办非企业单位 开办资金 100 万元

登记管理机关 常山县民政局
业务主管单

位
常山县卫生健康局

成立登记日期 2018 年 12 月 29 日 登记状态 正常

证书有效期 2022 年 8 月 5 日至 2026 年 8 月 4 日

住所 常山县球川镇红旗岗红旗路 158 号

业务类型

预防保健科/内科/妇产科、妇科专业/儿科/耳鼻喉科/精神科/急诊医

学科/康复医学科/麻醉科/重症医学科/医学检验科/病理科/医学影像

科；X 线诊断专业；CT 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中医科

2.常山第二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常山第二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30822MA29T7PQ80 法定代表人 邵志华

组织机构代码 MA29T7PQ-8 注册资本 800 万元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登记状态 存续



成立时间 2017 年 7 月 12 日 登记机关 常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营业期限 2017 年 7 月 12 日至 2049 年 7 月 11 日

注册地址 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球川镇中心卫生院内

经营范围
医院投资管理；企业投资管理；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主要财产情况

经管理人初步调查，常山二院的主要财产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管理人对财产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不予保证，仅供意向投资人参

考）：

1.不动产：

常山二院名下无不动产登记信息；二院管理公司名下登记有不动

产 3 处，具体情况如下：

常山第二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不动产信息

序

号
坐落

房产/土地

证号
土地面积/㎡ 建筑面积/㎡ 用途

1

常山县

球川镇

红旗路

158 号

浙（2023）

常山县不

动产权第

0000571号

6,608.12 ㎡ 7,520.88 ㎡ 医疗卫生用地/医疗卫生

2

常山县

球川镇

红旗路

158 号

浙（2023）

常山县不

动产权第

0000571号

341.12 ㎡ 341.12 ㎡ 医疗卫生用地/医疗卫生

3

常山县

球川镇

红旗路

158 号

楼梯间

浙（2023）

常山县不

动产权第

0000571号

0 63.54 ㎡ 医疗卫生用地/医疗卫生



2.医疗设备及办公设施

常山二院及管理公司名下尚有多台医疗设施设备、办公设备等资

产，大部分设备存在融资租赁。

3.车辆

常山二院名下有车辆 2 辆，分别为福克斯牌小型汽车、金杯牌小

型汽车。

二院管理公司名下有车辆 1 辆，为聚尘王牌小型汽车。

4.无形资产

包括但不限于医院名称使用权、相关医疗资质对应的无形资产价

值、专利技术（如有）、商标权（如有）等。

目前，常山二院持有：

（1）常山县卫生健康局颁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执业期有

效期至 2038 年 12 月 12 日。

（2）常山县卫生健康局颁发《放射诊疗许可证》，许可项目为

X 射线影像诊断。

（3）衢州市生态环境局颁发的《排污许可证》，有效期自至 2028

年 8 月 24 日。

三、招募条件

拟参与本次意向投资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意向投资人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依法设立并有效存

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商业信誉。

2.意向投资人近三年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未被人民



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者被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

3.拥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和履约能力，能够提供相应的资信证明。

4.具备医疗健康行业投资、运营管理经验者，在同等条件下优先

考虑。

5.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可以组成联合体参与本次投资人招募，

联合体各方应明确牵头方及各主体的角色分工、权利义务，且联合体

各方相互之间应承担连带责任。

四、招募流程

（一）报名阶段

1.报名时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6 年 4 月 21 日 17:00 止（逾期不予受

理）。

2.报名材料：

（1）投资意向书，应载明投资人基本情况、投资意愿、拟投入

资金规模、资金来源说明、初步投资方案、联系方式等内容，并由投

资人签字、盖章（自然人需签字并按手印，企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需

加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2）投资人资格证明文件：

①若为企业法人，需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同意投资

的决议原件；若授权委托他人办理，还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

份证复印件。



② 若为非法人组织，需提供相应的登记证书复印件、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若授权委托他人办理，还需提供授

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③若为自然人，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若授权委托他人办理，还

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④资金实力证明文件，提供能体现自身资金实力及履约能力的相

关材料（如银行账户余额证明、财务状况说明、资金储备计划、过往

经营或投资活动中的资金相关材料等，形式不限）。

⑤投资人近 3 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或失信行为的承诺函，及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等官方平台查询结果截

图。

⑥《送达地址确认书》：载明联系人、联系电话、电子邮箱、联

系地址、收款账户等信息；

⑦管理人要求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

3.报名方式：

（1）联系人：周律师；联系方式：18205705136；

（2）报名地点：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三江东路 2 号利时·卢森

堡 B 座 13 楼；

（3）邮寄要求：邮寄材料需注明“常山第二医院投资人报名材

料”，以寄出时间为准。

（二）尽职调查

1.报名通过初审后，意向投资人需缴纳 10 万元尽职调查保证金，



并签署《保密协议》。若意向投资人未成为最终投资人，且在尽职调

查过程中严格遵守《保密协议》约定、未发生泄密行为的，该保证金

在确定最终投资人后 5 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若因意向投资人违反

《保密协议》相关约定导致泄密的，管理人有权不予退还该保证金。

2.尽职调查期限为 7 日，意向投资人可对常山二院的资产、负债、

经营状况、知识产权等情况进行尽职调，管理人予以必要配合（不承

担资产瑕疵担保责任）。

（三）审核与保证金缴纳

管理人对意向投资人的资格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投资人在收

到通知后的 5 个工作日内缴纳投资保证金（保证金金额为 100 万元）

如下账户：

户名：常山第二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

账号：2810 1210 0014 1132 11

开户行：浙江常山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若未在规定期限内缴纳保证金，视为放弃投资资格。

（四）遴选投资人

1.如在招募期间内，有多名意向投资人报名并缴纳保证金的，且

符合报名条件的，将以竞价方式或债权人会议认可方式确定意向投资

人。

2.如在招募期间内，仅有一名意向投资人报名并缴纳保证金的，

且符合报名条件的，管理人即确定其为意向投资人。

3.管理人根据确定的意向投资人制定《重整计划（草案）》提交



债权人会议讨论表决。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后，制作并提请常山法院

裁定批准。

4.投资人应认同常山二院的品牌价值和发展潜力，愿意按照重整

程序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与管理人、债权人、债务人等各方积极

沟通协商，配合制定并执行重整方案。

五、风险提示

1.程序终止风险：若重整程序因债权人对重整方案普遍反对、法

院未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的，管理人将无息退还已缴纳的投资保证金，

投资人不得就期间的投入（如尽调费用、人力成本等）向管理人或债

务人主张额外赔偿。

2.违约责任风险：若投资人提供虚假报名材料、隐瞒重要信息（如

关联关系、失信记录等），或在中选后无正当理由拒绝签署《重整投

资协议》、未按约定支付投资款，视为严重违约，管理人有权没收其

缴纳的投资保证金；若违约行为造成债务人资产贬值、管理人额外支

出（如重新招募费用）等损失的，投资人还需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经营及业务审批风险：意向投资人需在常山二院现有经营范围

内开展经营，若计划拓展新业务，需自行办理全部审批手续，各类审

批能否通过、审批周期、审批要求及所需费用均存在不确定性，可能

导致：经营活动无法按计划启动或运营；新业务拓展目标无法实现；

运营成本超出预期；投资目的难以达成等后果。该等风险均由投资人

自行承担，管理人不就任何审批结果作出承诺或保证，亦不承担因审

批问题产生的任何责任。



4.属地政府及主管单位要求风险：投资人需自行向常山二院属地

政府（主管单位）咨询医保政策、产业规划、亩产税收、环保管控等

相关政策要求，确保投资方案符合政府等主管单位监管规定；管理人

不承担属地政策信息的披露或咨询责任，因未充分了解政策导致投资

方案无法落地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5.其他未知风险。

六、其他事项

1.投资人在招募各阶段产生的差旅费、律师费、审计评估费等均

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2.债务人等风险已在本公告“风险提示”部分详细披露，投资人

应通过独立尽调充分了解，管理人及债务人不承担担保责任。

3.若出现不可抗力（如自然灾害、政策重大调整）等情形，管理

人可暂停或终止本次招募，并通知各投资人。

4.本公告由管理人编制，解释权归管理人所有。本公告未尽事宜，

由管理人另行制定补充规则，补充规则与本公告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管理人有权根据破产程序进展，调整招募事项及时间安排，意向投资

人需无条件接受调整并配合。

欢迎有意向的投资人到项目地考察、与管理人接洽、参与投资。

特此公告。

常山第二医院管理人

常山第二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日


